银川科技学院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奖励办法

银科院发〔2021〕72号
为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充分激发和调动广大教师、学生以及师生团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大学生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参赛层次与水平，扩大对外影响，学校鼓励广大师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为达到“以赛促教、以赛带学”的目的，特制订 本办法。

一、目的宗旨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是在紧密结合课堂教学的基础上，以竞赛的方法，激发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巩固和检验专业所学的活动。通过参加竞赛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引导教师在教学改革中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协作精神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对学校个性化教育的开展，师资队伍的建设，学生创业创新以及应用能力的培养等诸多方面起到推动作用。

二、竞赛等级、类型与项目

（一）竞赛等级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分为国家级、省级、校级。

1.全国性竞赛：指由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或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主办（或承办）的全国性竞赛。

2.省级竞赛：指由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专业学术团体（或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主办（或承办）组织的全省性或跨省区的竞赛。

3.校级竞赛：指以学校名义组织的与上述竞赛项目对应的全校性竞赛（纳入学校科技文化节）。

（二）学生参赛类

1.学科竞赛分类

A类：创新制作类。是指需要学生在用途、性能、技术等方面有所创新，解决了以前没有解决的难题以实物作品参加的竞赛，如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

B类：设计操作类。是指需要学生把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的形式传达出来，形成作品参加竞赛，如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等。

C类：知识运用类。是指需要学生直接运用所学概念、理论等参加竞赛的活动，如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

2.科技创新活动分类

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分为综合性竞赛（A类）、重点单项性竞赛（B类）、普通单项性竞赛（C类）三大类。

A类：综合性科技创新活动。特指教育部、团中央、中国科协、全国学联共同主办的“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

B类:重点单项科技创新活动。主要指社会影响广泛、业内权威性较高的学科竞赛，如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

C类:普通单项科技创新活动。主要指其它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业内知名度较高的各类学科竞赛，如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等。

3.技能竞赛分类

技能竞赛是指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结合生产和经营工作实际开展的以突出操作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重点、有组织的群众性竞赛活动。

（三）教师参赛类

教师参赛项目以教学类比赛为主，主要包括：

1.综合类，如高校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基本功大赛。

2.专业、课程类，如高校教师外语教学大赛。

3.专项类，如信息化教学比赛、微课教学比赛。

（四）其他竞赛项目级别的认定

除上述竞赛类别外，各学院组织参加或自行参加的、专业同行认可的竞赛，各学院须提前将竞赛组织单位的相关文件报学校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批准后，参照本办法进行级别认定和奖励。

三、奖励原则

（一）组织集中表彰

对获得各级各类荣誉或奖励的教师个人和集体，由学校安排在全校教职工大会宣布表彰决定并奖励；对获得各级各类荣誉或奖励的学生个人和集体，学校主管部门在五四青年节、“一二九”纪念日等召开大会宣布表彰决定并奖励。

（二）倡导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

奖励形式为荣誉证书+（创新实践学分）+物质奖励。教师奖励结果可用于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职级晋升、年终绩效考核以及优秀教师评选参考等；学生奖励结果可用于在优秀学生评选、奖学金评定、入党积极分子培养中优先考虑等。
四、奖励范围

本办法奖励范围主要指政府部门、教育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等举办的各类竞赛活动；从事科技发明、发表论文等科技活动。奖励的主要对象是学生个人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从事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获奖，教师个人参赛项目或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从事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获奖。

五、奖励办法

（一）参赛学生奖励办法

用于奖励在学科竞赛、科技创新和技能竞赛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由教务处、学工处和团委共同组成学校竞赛成果认定小组认定比赛的级别，根据比赛的性质、参赛范围、参赛层次和组织机构等因素确定获奖等级。

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1）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奖励参见《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奖励标准一览表》
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奖励标准一览表
	主体
类别
	奖励范围
	全国统一竞赛科目Ⅰ
	全国统一竞赛科目Ⅱ
	省部级类竞赛
	院校竞赛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用友新道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本科）测绘技能大赛、“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高校GIS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ERP企业模拟沙盘大赛、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省市政府主管部门组织并经学校认定的各类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
	学校组织的各类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

	
	奖励等级
	国家一等
	国家二等/省一等
	国家三等/省二等
	国家优胜或鼓励奖/省三等
	国家一等
	国家二等/省一等
	国家三等/省二等
	国家优胜或鼓励奖/省三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学生
	实践创新学分
	6
	5
	4
	3
	5
	4
	3
	2
	3
	2
	1
	无

	
	奖金
	2000
	1600
	1400
	1200
	1200
	1000
	900
	800
	800
	600
	500
	500
	300
	200

	指导教师
	奖金
	2000
	1600
	1400
	1200
	1200
	1000
	900
	800
	800
	500
	300
	无


（2）技能竞赛奖励参见《技能竞赛奖励标准一览表》
	序号
	奖励范围
	奖励金额（元）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全国性竞赛
	一等奖或第一、第二名
	1500
	1500

	
	
	二等奖或第三、第四名
	1200
	1200

	
	
	三等奖或第五、第六名
	1000
	1000

	2
	省级竞赛
	一等奖或第一、第二名
	800
	800

	
	
	二等奖或第三、第四名
	700
	500

	
	
	三等奖或第五、第六名
	500
	300

	3
	校级竞赛
	一等奖或第一、第二名
	300
	无

	
	
	二等奖或第三、第四名
	200
	

	
	
	三等奖或第五、第六名
	100
	


技能竞赛奖励标准一览表
（3）奖励标准补充说明
①比赛如果同时设团体奖和个人奖，团体奖在上表奖励标准基础上翻倍计算；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颁发团体（辅导）奖或个人（辅导）奖，但同一获奖者不能同时获得两个奖项。
②同一次比赛中获得多项个人奖，以最高奖项奖励。
③两名及以上的学生获同一项目奖，视为团体奖。
④获奖项目的“指导教师”以组织机构颁发证书上的教师姓名奖励。
（二）教师奖励办法
1.指导学生竞赛奖
（1）教师指导学生参加经学校批准同意的各类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等，并且获得名次，学校对指导教师实行奖励，具体奖励标准参见《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奖励标准一览表》和《技能竞赛奖励标准一览表》。
（2）凡经学校同意，以集体辅导课的形式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包括数学建模、物理、英语、力学等竞赛）的教师，辅导教师按以下标准给予相应补贴：
	竞赛级别
	辅导教师补贴标准
（元/课时）

	
	集体辅导
	个别辅导

	宁夏区级
	30
	40

	国家（际）级
	50
	60


（3）凡经学校同意，参赛期间，指导教师全程陪同指导的按以下标准给予指导教师相应补贴：

	竞赛
类型
	竞赛级别
	指导教师补贴费
（元/队/天）
	备注

	团体赛
	宁夏区级
	100
	同时指导多支队伍参赛，教师补贴费按照（1+m）/2的系数进行计算，其中m表示参赛队数。

	
	国家（际）级
	150
	


2.教师个人参赛获奖

教师参加经学校批准同意的各级各类教学比赛并获得名次，学校对教师个人实行奖励。

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奖励范围
	级别
	奖励金额（元）

	1
	综合类，如高校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基本功竞赛
	国家级
	一等奖
	2000

	
	
	
	二等奖
	1800

	
	
	
	三等奖
	1500

	
	
	省级
	一等奖
	1000

	
	
	
	二等奖
	900

	
	
	
	三等奖
	700

	
	
	校级
	一等奖
	500

	
	
	
	二等奖
	400

	
	
	
	三等奖
	300

	2
	专业、课程类，如高校教师外语教学大赛
	国家级
	一等奖
	1500

	
	
	
	二等奖
	1200

	
	
	
	三等奖
	1000

	
	
	省级
	一等奖
	800

	
	
	
	二等奖
	700

	
	
	
	三等奖
	500

	3
	专项类，如信息化教学比赛、微课教学比赛
	国家级
	一等奖
	1200

	
	
	
	二等奖
	1000

	
	
	
	三等奖
	800

	
	
	省级
	一等奖
	700

	
	
	
	二等奖
	600

	
	
	
	三等奖
	500


六、奖励程序
1.申请奖励的学生，需填报《银川科技学院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参赛学生成果认定审核表》，并附相关奖励文件、奖状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由各学院统一汇总，经学校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认定后，提交学工处审核，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2.申请奖励的教师，需填报《银川科技学院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技能竞赛教师奖励申请表》，并附相关奖励文件、奖状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由各学院统一汇总，经学校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认定后，提交教务处审核，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3.申请补贴的指导教师，由各学院统一汇总指导教师名单、辅导工作量和参赛起止时间，并附经学校领导批准的申请表，提交教务处审核，报分管院领导审批。

4.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经费要本着节约原则，合理编制。学生奖励统一由学生处负责组织，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教师奖励和学业成绩奖励统一由教务处负责，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年末由各学院统一上报。

5.学校纳入当年获得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奖励的金额，于年底进行统计汇总颁发奖金。

6.本办法仅奖励学校参赛的学生和教职工获奖，学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团队获奖由学校制度分配原则。

七、其它
1.组织参赛前，拟参赛师生需填报《银川科技学院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参赛申请表》，并附相关竞赛活动通知，经学校批准同意后，按照本奖励办法执行；凡参加未经学校批准同意的各类竞赛、活动，学校将不给予任何奖励。
2.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奖励费用由学生活动经费列支；教师的奖励费用由学校教职工奖励经费列支。
3.未在本办法之列的奖励项目，学校参照相应标准进行奖励。同一成果（项目）获不同级别奖励，按最高奖项奖励，不重复奖励。本办法颁布之前学校已奖励项目不再列入。
4.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若出现超出本奖励范围的重大成果（项目），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审批后颁发特殊奖励。
5.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负责解释。

八、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此前所发同类文件同时废止。

附件：1.银川科技学院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参赛申请表
          2.银川科技学院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学生成果认定审核表
3.银川科技学院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教师奖励申请表
附件1
银川科技学院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参赛申请表
	申请人
姓  名
	
	所  属

学  院
	

	参赛项目
名    称
	
	举办机构名    称
	

	竞赛类型
及级别
	（例：学科竞赛、省部级、个人赛）

	参赛计划（含培训安排、参赛时间、参赛规模、指导教师等相关内容）：


	所属学院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领导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1、随表附竞赛活动通知。
2、一式三份，一份由教务处保存，一份由参赛师生所属学院保存，一份由参赛师生本人保存。
附件2
银川科技学院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参赛学生成果认定审核表
	申请人
姓  名
	
	学 号
	

	所  属
学  院
	
	专 业
班 级
	

	获奖项
目名称
	
	获 奖      类 别
	（例：学科竞赛、省部级一等、个人赛）

	申请理由（完成的成果内容、形式等）：（可另附页填写）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工处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领导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1、随表附相关奖励文件、奖状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在审核完毕后归还所属个人或团体。
2、一式三份，一份由教务处保存，一份由参赛学生所属学院保存，一份由参赛学生本人保存。
附件3
银川科技学院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教师奖励申请表
	申请人
姓  名
	
	所  属
 学  院
	

	获奖项
目名称
	
	获 奖 类 别
	（例：学科竞赛、省部级一等、个人赛）

	奖 金
	
	备注
	

	申请理由（完成的成果内容、形式等）：（可另附页填写）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活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领导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1、随表附相关奖励文件、奖状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在审核完毕后归还所属个人或团体。
2、一式三份，一份由教务处保存，一份由教师所属学院保存，一份由参赛教师本人保存。
